
假公文伪造路径追查:

疑似源头自称无奈

据相关媒体报道，最先发布“47 号公告”的是

一家专业的会计网站———由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主

办的中国会计视野网。 于是记者首先联系了该网

站，网站的编辑告诉记者，“47 号公告”首先是由一

个账户名为“税屋”的网友在中国会计视野网的视

野论坛上发布的。

那么既然是专业网站， 为何没有进行核实呢？

网站编辑也表示很无奈，当时他们对这个“47 号公

告”也抱有怀疑态度，但苦于正值周末，国税总局的

工作人员都在休息，无法联系，核实也无从谈起。在

本周一的上午他们就电话联系了国税总局， 得到

“伪造”的答复后他们就紧急把这份“公告”截屏并

删除了。

经过记者多方了解，“税屋”其实是一家非营利

性质的个人小型税务网站，并且已经在自己的网站

以及中国会计视野网的视野论坛上发表了《关于转

发 47 号公告的郑重声明》，声明称“税屋”也只是转

发了“47 号公告”，而“对于此次 47 号公告伪造误

传事件，‘税屋’同样也是受害者”。

几经辗转，记者也联系到了“税屋”的负责人，

也就是在视野论坛发布“47 号公告”的当事人。 他

告诉记者他肯定不是伪造者，“我们也是在网上偶

然发现，当时应该不是以‘47 号公告’的名义，而是

以个税方面的话题挂在某个页面上的。 ”他还猜测

这份“47 号公告”是个内部泄露的讨论稿，“只是总

局不会承认的。 ”

但是他也承认现在他已经无法找到原来的出

处了，而且由于当时没有想到可能是伪造的，所以

也没有留下证据。

“我们很单纯地发了个法规，压根没想过是个

所谓的‘伪造文件’。 ”对于现在网友及媒体把伪造

者的对象直指“税屋”，负责人也显得很无奈，但苦

于拿不出原来的出处，现在已经成为了“最初的源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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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5 日国家税务总局一则声明引起舆论轩然大波，该声明称：近日

有人盗用国家税务总局名义，对外发布了“《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人所

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2011 年 47 号 )”并作解读，该文及解读内容在

媒体刊登后，严重误导了纳税人。 国税总局从未发过该文件及解读稿，此文

件及解读稿系伪造，将依法追究伪造公文者法律责任。

虽然声明只有简短的百余字，但一经发出就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网友

也表示，百余字的声明却留下一大串的疑问，“有人”到底是谁？ 又是如何盗

用国家税务总局名义发布公告的？ 疑问之后，也有不少网友调侃“有人”继

“有关部门”之后要火。

是

谁

伪造了国税总局“47 号公告”

？

疑问一 为何不公布“有人”是谁？

在国家税务总局 8 月 15 日发布的声明中，

第一句就提到“近日有人盗用国家税务总局名

义”。 声明发出后，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提到的“有

人”到底是谁的呼声不断，大家调侃“有人”又成

为网络热词， 更有多数网友提出国家税务总局

应该公布“有人”到底是谁？

8 月 16 日下午 3 时许， 央视主持人张泉灵

发出了一则名为“牛人‘有人’出现了”的微博。

除了原文转载国家税务总局声明内容外， 张泉

灵在微博最后提出疑问“能说说这能伪造文件，

在各大媒体上发表的‘有人’是谁吗？ ”短短 3 个

多小时的时间， 张泉灵这则微博就被转发 3239

次，评论也高达 1623 条。 其中网友“洛妥祥子”

直接发出了“有人能通天”的感慨。

针对大家对“有人”到底是谁的疑问，更多

网友开始恶搞、调侃“有人”，更有不少网友将

“有人”与“有关部门”恶搞到一块儿。 网友“fan-

cyboy2001”有信心地发出“‘有人’继‘有关部门’

之后要火！ ”的猜测。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在其

实名制认证的微博上表明态度“闻所未闻！ 有

人？ 这个人是谁？ 要不要报警？ 包括央视在内的

所有大媒体都报道了， 如果没有权威消息来源

怎么可能？ ”

“有人”在极短时间内引起如此强烈反应，

大家质疑的焦点最终是“有人”到底是谁？ 一位

网友匿名发表的帖子说出了大家的心声，“请问

是怎样的造假者足以让各大媒体都相信消息来

自国税总局？ 有人到底是谁？ 希望国家税务总局

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

疑问二 虚假公告通过什么途径传播？

关于年终奖个税计税方式将修改的消息，

在 13 日就有至少两家媒体刊出，其中《广州日

报》在当天的 A10 版上刊出《年终奖个税计税方

式将修改，避免多发 1 元多缴 2 万》的消息。《北

京晚报》也在 13 日当天报纸的 4 版头条位置刊

发《年终奖纳税下月起有新规，将避免“发得多

拿得少”》的消息，还在当天报纸的 1 版做了导

读。

在媒体报道中，《北京晚报》 对这一消息的

来源交代为“国家税务总局公布”，《广州日报》

报道的消息来源也是“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制定

并发布”。

而就在 15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关于有

人伪造 47 号公告的声明，称有人盗用国家税务

总局名义，对外发布了这份公告并做了解读。

这不禁让很多网友及看到这份公告的市民

产生了一种怀疑， 虚假的公告是通过什么途径

发出的呢？

在声明中，国家税务总局对于伪造 47 号公

告传出的途径以及错误解读内容是如何传出

的，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这也引起众网

友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消息到底是从哪

里传出来的？

是通过官方网站？ 还是通过相关部门专门

的发布渠道？ 又或是私下传出的？《北京晚报》当

事记者表示，他们的消息来源是《广州日报》的

报道，由于正赶上周末，信息无法核实，但也进

行了刊发。 这样，《广州日报》 的消息源成了关

键， 这也可以证实国家税务总局所谓的伪造 47

号文件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出的， 但本报记者多

次拨打《广州日报》当事记者电话，都显示无人

接听。

疑问三 为什么隔了两天之后才发出声明

根据相关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个

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即所谓的“47

号公告”8 月 13 日经媒体广泛转载报道后，迅速

传播开来。 国家税务总局也在声明中承认“该文

及解读内容在媒体刊登后， 严重误导了纳税

人”，但为什么声明在两天之后才发出呢？

“澄清行为为什么那么慢？ ”这也成为网友

在网上发帖“炮轰”的内容之一。 不少网友查询

日历表后表示，13 日、14 日恰逢周末，难道国家

税务总局也只顾着过周末，看到“虚假”报道蔓

延，依旧坐等上班时间才发表声明？

“真是想不通，如果真发生这样的事情，应

该立刻出来辟谣， 而现在他们所谓的真相却不

慌不忙才说出？ ”网友“蜗牛”表示。 更有网友直

接调侃，“他们 (国家税务总局 )肯定是商量了两

天之后才发出声明，这速度，没的说。 ”

对此， 记者通过国家税务总局官方网站查

询到办公电话，但依旧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疑问四

国家税务总局

报案了吗？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声

明中的说法， 有人盗用国

家税务总局的名义， 发布

伪造公告， 他们也将依法

行使追究伪造公文者法律

责任的权利。

对此， 山东宝军律师

事务所律师张宝军称，如

果真有人像国家税务总局

声明中所说的那样， 就涉

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罪 ，

罪行比较严重。 如果伪造

的内容造成了恐慌， 还有

可能涉及到其他犯罪。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第二百八十条规

定，伪造、变造、买卖或者

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

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不少网友也在为此事

“闹心”，网友“xtkl”表示，

国家税务总局应向公安机

关报案，调查谣言来源，不

能发个声明就完事了。

国家税务总局对此有

没有报案呢？ 北京市公安

局新闻办字科长称， 对于

相关情况， 他掌握得不是

很清楚， 待查实后才能给

记者回复。

年终奖计税方式未调整

那么关于年终奖的计算方式到底如何计算？国

税总局相关负责人称“照旧”。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副所长靳东升解释

说，针对工资薪金，当前我国采用超额累进税率，为

了方便计算，就转化用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的简

化算法，目前的年终奖个税计算方法是，先将年终

奖除以 12，以得出的商确定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再

依据如下公式计算： 应纳税额 = 应纳税所得额

×

适用税率

－

速算扣除数。

比如 ， 陈女士去年 12 月获得的年终奖为

18000 元，王女士年终奖为 19000 元。根据现行纳税

方式，陈女士：18000

÷

12=1500 元 ，对应税率及速

算扣除数为：3%、0， 应纳税额 =18000

×

3%-0=540

元，税后所得 17465 元。 王女士：19000

÷

12

≈

1583

元，对应税率及速算扣除数为：10%、105，应纳税额

=19000

×

10%-105=1795 元，税后所得 17205 元。

多位专家均认为，根据现行的计税方法，会产

生“年终奖越多，税后所得越少”问题。 中国人民大

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称，此类问题存在于某

些收入区间临界点上，例如在 6000 元、12000 元以

及 24000 元等。 他指出，目前通过合理避税可以规

避这一问题。 （综合）


